
委托（抽样）检验单

丰都县嘉丰交通工程检测有限公司：

兹送上   挡墙基础   试样，请按委托试验项目予以试验并签发试验报告，费用由    重庆乾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   支付.

2021年07月21日

表格编号：FDJC-JL-4.5.4-01-2021   送（取）样记录          委托编号：WT-2021-1300
	工程名称
	三建龙河新桥引道工程
	施工部位
	挡墙基础：K0+080-K0+180

	试样名称
	挡墙基础
	取样地点
	现场

	试样规格
	/
	取样日期
	2021年07月21日

	试样数量
	4点
	取样单位
	丰都县嘉丰交通工程检测有限公司

	生产厂家
	/
	委托单位
	重庆乾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

	生产日期
	/
	送样日期
	2021年07月21日

	产品批号（卷号）
	/
	收样日期
	2021年07月21日

	代表批量
	/
	样品描述
	表面平整、干燥

	见证人签名
	胡奎
	样品编号
	YP-2021-CZL-0032

	执行标准
	TB/0018--2018  

	试验项目：动力触探（重型）

	收样单位经办人签名

	
	

	送样单位经办人签名
	罗恩保
	联系电话
	13340346809


说明：

本检验单一式二份，丰都县嘉丰交通工程检测有限公司、委托单位各持一份。

委托单位在送本检验单和试样时，应提供材料生产厂家质量检验资料及取样详情和其它特别情况。

3、试样数量应满足试验项目所需的最低数量。

